
惩戒利于学生成长

@忠于梦想r：缺少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

的。老师对屡犯、重度、故意违纪学生的适当

惩戒，有助于树立孩子的法纪观，让他们知道

违法违纪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隔壁隔壁的隔壁老王：老师拥有惩戒

权才是教育该有的尝试。让戒尺进入课堂，

通过发挥戒尺的惩戒作用和威慑作用，帮助

学生纠正学习和行为上的不良习惯，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

@C的碎碎念：该管教就要管教，现在很

多家长对孩子没有原则的包容，觉得学了西

方教育所谓的包容鼓励。其实在西方，家长

对孩子也是一样做规矩，该批评教育时严词

厉色。孩子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从白纸开

始，要正确的引导，不是一味地纵容。

@LLxyyyy：如果教育不能有“惩”和“赏”，

仅仅靠口头阐述，那将会让孩子形成做错事只

需说一句对不起，而无需负责的心理。教育如

果没有“惩”，教师将成为服务行业，试问这样如

何能教好孩子？

惩罚不能解决教育问题

@龙哥V说事：孩子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

犯错改错的过程，而犯错的过程就是教育孩子

的最佳时机。因此，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孩子

犯错并不可怕，家长和老师要帮助孩子去分析

错误，引导孩子面对错误，最终达到改正错误的

目的。而以戒尺为代表的体罚制度，无疑是对

孩子的一个极大的否定，使孩子的恐惧大于行

为的修正。

@中年少女有点咸：不同意，体罚不是解

决问题的方式，对于胆怯自卑的孩子，惩戒只会

伤他们自尊心，让他们更加怯懦。老师也是普

通人，不是圣人。给老师一把戒尺，我怎么保证

他一定能正确使用？一刀切，不该打的问题他

打了怎么办？戒尺进教室弊大于利。

@万有引力_Suxi姐姐：真正好的教育，应

该以尊重人格为基础，不能因为遇到部分孩子

难以管教的情况，就重拾简单、粗暴的方法。

关键在于把握好度

@唐之韵宋之魂：教育要选择适当的方

式，可以威慑，打还是得把握分寸，悠着点打。

以教育为主，惩罚只是提醒。

@思辨思辨思辨：根本不是能不能打的问

题，是打的程度，取决于老师的情绪和初衷，初

衷不一样打出来效果就不一样。有的老师真的

是希望通过警示让学生改正，有的情绪上来就

变成了泄愤。打的程度要有规定，日后惩戒制

度也要有人监管。

@缈缈很渺小：我觉得这种戒尺制度更多

只是给孩子树立一种敬畏，打是手段，而不是目

的。教师的惩戒应该有度，暴力的方法毕竟在

大多数时候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作为辅助是

有必要的，但不能本末倒置。

编后：

教师们面对熊孩子确实需要一些惩戒手段

来管教学生，目的是正确引导学生，帮助学生改

正学习或行为上的不良习惯。但惩戒权绝不能

滥用，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如何有效

执行还需要监管。其实，好的老师、好的教育应

该是管教同步、严慈同体、奖罚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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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拾荒老人匿名捐款1万元
已坚持行善10多年

11月 27日，宁波一位老人来到派出所，

请求民警帮忙转捐 1万元善款，老人不愿意

留下真名。据知情人士称，老人经常骑着三

轮车拾荒，靠卖废品攒下钱。10多年来，老

人一直坚持行善。——12月8日@人民网的

一条微博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淡若微涵：我们宁波这样的好人很

多，爱我的家乡，这是个充满爱的地方。

@南山南-198305：大道其行，善行天

下。愿老人家健康长寿。

小V说博：10 多年坚持行善实属不易，

更何况是一名拾荒的老人，希望身边有更多

这样的热心人士，传播正能量。

父子驾车坠入河中
儿子一句话把老爸从绝望处拉回来

12月9日，浙江宁波，刘先生驾车在雨雪

夜里，为了避让突然窜出的狗，不慎坠入河

中。入水后，刘先生从车窗爬出来，又将后排

的儿子救出。刘先生高举着 6岁的儿子，不

让他喝到水。由于不会游泳，他喝了几口河

水。这时儿子鼓励他：爸爸我相信你能做到

的！你是最棒的！父子爬上车顶求救，一个

小时后，有外卖小哥经过，立即报警。消防员

赶到，把父子平安救上岸。目前，事故已移交

交警部门处理。——12月 10日@都市快报
的一条微博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琳达琳达CC：万幸！还好有人经过，

真的幸运。

@2-HF457：为伸出援手的小哥点赞！

为鼓励阿爸的小朋友点赞！为自救和不放弃

孩子的父亲点赞！

小V说博：话语简洁，情感真挚，见证了

亲情的伟大。

宁波11岁女孩雪夜感人一幕
为小区停放车辆竖起雨刮器
近日，宁波迎来今冬第一场降雪，上周日

早晨，华泰剑桥一期小区的不少业主发现停

在楼下的爱车，雨刮器被人竖起来了，挡风玻

璃上还有一张写着温馨提示的便签纸。上面

写着“陌生人，别让雪冻住了您的雨刮器！”便

签纸上还附有一个手绘的笑脸。这是小区里

的一个小朋友做的。认识她的人都叫她“琪琪

姐姐”，今年 11岁。当天晚上 9点多回家。她

说：“回家的路上，我想确认一下上午帮妈妈竖

起来的雨刮器有没有倒下去，结果发现周围很

多汽车的雨刮器都没有竖起来。”于是琪琪上

前把这些雨刮器都给竖了起来。——12月12
日@钱江晚报的一条微博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SeaoftheSky：为小区的热心少年点赞。

@陌223：小举动更能温暖人心。

小V说博：太暖心了，这位11岁女孩的一

个小小举动给寒冷的雪夜增添了温暖。

记者 柳家欢 整理

@王木木he：大桥镇，曾是奉化城区的称谓。而地名的由来，与横跨在

县江上的惠政大桥有关。现县江两岸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2月12日

@90後老头陈海峰：越剧《碧玉簪》在奉化剧院上演

——12月11日

@陈俊光医生：奉化一日游，弥勒佛铜像抱佛脚，妙高台上凭吊历史人

物，奉化真是有文化的地方。

——12月11日

@纳美总裁小芳芳：溪口镇不仅风光秀丽，更因为这里是蒋氏故里而

闻名天下。蒋氏故居一景。

——12月10日

“47款 APP隐私条款内容不达标，其中

34款APP没有隐私条款。”中国消费者协会

近期对 100款手机APP进行测评后发现，手

机APP使用权限被滥用、隐私条款内容不达

标有可能造成用户隐私泄露。此前，中消协

发布的《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显

示，受访者中曾因个人信息泄露而被骚扰或

侵害的人数占比高达85.2%。

当前，移动互联网是最活跃的创新领域

之一，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

我国的移动互联网发展迅猛，截至今年 6月 30
日，网民数达8.02亿，手机网民7.88亿。与之相

对应的是，手机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3.44亿，手

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 5.57亿，手机支付用户规

模 5.66亿……这些庞大的数字，既表明移动互

联网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提醒我们要高

度重视信息泄露的风险，从而更好处理安全与

发展的关系。

有网友感叹，最了解你的人，未必是你的身

边人，而是那些“不动声色”的 APP。此言不

虚。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你有什么爱好？

相关APP都摸得一清二楚。尤其是随着大数

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用户在移动互联网上

留下的消费记录、出行痕迹、个人信息，通过大

数据分析之后，可以完整地还原一个人的消费

偏好。也就是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人的隐

私具有数据价值和商业价值，这也是很多APP
和网络平台违法滥用用户信息的动机所在。

于是，广大用户在享受新技术红利的同时，

也为移动互联网的信息安全隐患所困扰。从隐

私条款内容不达标的APP，到不时“偷”走用户

隐私的智能设备，再到让人防不胜防的病毒

……你的个人隐私，可能成为他人的赚钱利器，

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显然，保护个人隐私需要用户提高警惕、强

化自我保护，但更重要的是加强政府监管和企

业自律。在制度建设方面，从 2012年 12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获得通过，到去年 6月 1日施行的网络安全法，

再到民法总则更注重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制度安排越来越密集，就是要用法治为个人信

息配备“安全罩”。

徒法不足以自行。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方

面，网络平台和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有

权利追求用户人数，更有责任提高安全系数；有

权利追逐经济效益，更有责任保护用户权益。

据《人民日报》

呵护隐私，用责任兑付信任

把惩戒权交还教师，你怎么看？
熊孩子在学校调皮捣蛋，能不能

打？近年来，对学生过度保护使老师

失去了一种管教的权力。近日，江苏

常州一所小学决定，把“戒尺”还给老

师，出台制度惩戒熊孩子。其实很多

时候，戒尺的存在是教师“惩戒权”的

一个物质载体。那么，对于把惩戒权

交还给教师，你怎么看？

􀴁主持人 柳家欢

@我是小晴晴：在宁波北仑有

一套房按揭，在奉化买房算首套还

是二套房？如果算首套是否要证

明，去哪里拉证明？

区不动产服务中心：还是算首

套房，具体可咨询88689188。
@编号“57719”：奉化溪口城

北菜场即将于明年年初启用，但是

目前到该处的公交站点还没有，离

得最近的也仅有原 103路公交车，

现有的公交站点及线路显然无法满

足居民出行到该处买菜购物的需

求，请问有没有相应规划？

公交公司：暂时没有增设到溪

口城北菜场公交线路的计划，待菜

场启用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并综

合各项因素统筹考虑增设该区域公

交线路的可行性，由此带来的不便，

敬请市民谅解。

记者 柳家欢 整理


